
寺廟登記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理機關：          公所  轉陳  新竹縣政府民政處 

寺

廟 

名  稱  
組  織 

型  態 

□ 管理人   □住持 

□ 管理委員 □財團法人 

地  址 
新 北 市    

區 

路 

  街 
  段      巷     弄     號之 

負責人 
 

電  話 
室內： 

手機： 

受託人  電  話 
室內： 

手機： 

應

備

表 

件 

□ 1.寺廟登記申請書 1份。 

□ 2.寺廟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5份。 

□ 3.寺廟登記概況表(含寺廟沿革) 5份。 

□ 4.法物清冊 5份。 

□ 5.信徒或執事名冊(核發用)、信徒或執事名冊(公告用)各 5份。 

□ 6.願任信徒(執事)同意書及身分證明文件 5份。 

□ 7.組織或管理章程 5份。 

□ 8.信徒大會、委員監事會或執事會議紀錄(含簽到簿)5份 

□ 9.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式 5份。 

□ 10.房屋使用執照(寺廟用途)影本 5份。 

□ 11.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及土地登記(簿)謄本〈所有權人〉影本 5份。       

□ 12.寺廟建築物外觀及主祀神佛像照片 5份。 

□ 13.加入所屬教會之證明文件(無則免附)5份。 

□ 14.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捐贈同意書及印鑑證明正本 1份、影本 4份。 

□ 15.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4條規定註記者，更名登記同意書及印鑑證明正本 1份、影本

4份。 

□ 16.委託書(無委託者免附)。 

□ 17.其他： 

（加蓋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章） 

 

印 


